附件1
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19585]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切实保障观众、商家的权益，拟采购保险服务商开展锦里文化旅游街区保险服务业务。本项目保险服务主要包含公众责任险和财产险。
本项目涉及成都武侯祠大街231号附1号锦里文化旅游街区全域及附属环境（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园林景观、湖泊水系、便民服务设施设备等）。供应商可自行踏勘现场。
本项目最高限价：4.98万元
二、技术服务要求
1.项目需求
（1）公众责任险
1）保险区域范围：成都武侯祠大街231号附1号锦里文化旅游街区全域及附属环境（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园林景观、湖泊水系、便民服务设施设备等）。场地面积约3.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年游客量约1200万人。
2）赔付要求：累计赔偿限额为2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2000万元（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1000万元，人身伤亡赔偿限额为10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限额50万元；全年无过失医疗费用、急救费用限额合计10万元；法律费用1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用无绝对免赔金额；每次事故财产损失免赔50元。
3）附加险条款包含但不限于：
①火灾、爆炸、烟熏及水损责任条款；
②广告及装饰装置责任条款；
③建筑物改动责任保险条款；
④违反条件保险条款；
⑤交叉责任保险条款；
⑥错误和遗漏保险条款；
⑦提供物品及服务责任保险条款；
⑧社交娱乐活动责任保险（2022版）条款；
⑨有缺陷的卫生设施保险条款；
⑩预付赔款条款；
⑪施救责任条款；
⑫急救费用责任条款。
（2）财产保险
1）一、二期仿古建筑群（价值约3200万元）、锦里游客中心及二楼办公区公共财产（房屋装修款3.86万元、办公用品拟入固资产约1万元）、原锦里公司移交我馆资产（评估账面残值为2.399万元）、锦里大门口博物馆自持“成都礼物”店文创货品（价值约60万元）、主要建筑维修及装修（价值约409.56万元）。
2）赔付要求：财产总价值：3676.82万元，累计赔付限额3676.82万元，每次事故最高赔付限额2000万元，每次事故免赔50元。
3）附加险条款包含但不限于：
①地面突然下陷责任条款；
②水箱水管爆裂、雷电、盗窃、抢劫、恶意破坏、自动喷淋系统水损、碰撞、飞行物体坠落责任条款；
③玻璃破碎、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如广告牌、霓虹灯）、露天存放财产、计算机设备、贵重物品（珠宝、艺术品）责任条款；
④恐怖活动、临时保护措施、灭火费用责任条款。
2.申请人在每次事故发生后并已定损的情况下及时提供预付赔款服务，预付比例为60%。
3.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有其他相同保障的保险存在，不论该保险赔偿与否，保险人仅承担差额责任。
4.申请人应保证被保险单位获得优先服务的权利，应根据被保险单位的通知，及时上门签订保险单。
5.评选申请人应设有保险期×24小时报案咨询、服务电话，并派专人受理索赔接报案。
6.中选人在接到被保险单位的出险报案后，提供科学、快捷的理赔服务，并派专人上门协助被投保单位全程办理相关的索赔手续。
7.中选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理赔方案。（格式自拟）
8.中选人应定期为被保险单位免费举办关于出险索赔程序、保险知识等方面的知识讲座及其他活动。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时间：2026年2月26日00:00至2026年8月25日23:59:59。
2.服务地点：成都武侯祠大街231号附1号锦里文化旅游街区全域及附从环境。
3.支付方式：（1）中选人与评选人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办结相关投保手续且评选人在收到中选人出具正规合法且正式有效的等额增值税发票及相关凭证后，经评选人确认后5日内给予支付保险费的100%。（2）本项目款项涉及财政资金、自有资金审批下拨的，若因前述资金下达迟延，导致评选人付款迟延的，评选人的付款时间相应顺延并不视为违约。
四、供应商应符合参加本次询价活动应当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供应商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负责人不得具有行贿犯罪记录
（八）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许可证》；（描述：提供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或《保险许可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本项目允许总公司或其分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但只能以一个供应商身份参与，若为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参与投标应具有总公司出具的授权。（描述：本项目允许总公司或其分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参与本项目投标，但只能以一个供应商身份参与，若为分公司或分支机构参与投标应具有总公司出具的授权。）
（九）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















附件2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1.企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
（注：分公司参与项目的，需提供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的有关文件或制度等能够证明总公司授权其独立开展业务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2.事业法人：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人登记证书”。











附件3
报价文件格式
	报价项目名称
	报价项目金额
	备注

	公众责任险（元）：
	
	

	财产保险（元）：
	
	

	项目总价：                 （元），大写




注：
1. 供应商的报价应为项目所需的全部价格（包括货物、人工费、运输、安装、售后、国内税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若漏报则视为已包含在项目总价中，采购人不再单独另行结算。

供应商联系人及电话：                   
供应商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印章）：         
日期：          




附件4
公众责任险方案

格式自拟。




附件5
财产保险方案

格式自拟。




附件 6
服务方案

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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